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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包聪颖 通讯员
吴琼）近日，通辽市科左后旗公安局
交管大队巴胡塔中队民警在巡逻时
发现，一辆小型轿车停在路边，疑似
发生故障，立即下车查看情况。

经询问，车主张某表示，其在行
驶过程中，因车辆爆胎，只好停在了
路边，此时正不知如何是好。了解
情况后，巡逻民警拿出工具迅速帮
张某换上了备胎。然而，在随后与
张某沟通时，民警闻到了很浓的酒
味儿，便问道：“你喝酒了？”张某回
答：“没喝，喝酒我能开车吗？”于是，
民警立即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
测，结果为152mg/100ml。

经进一步询问，民警得知驾驶
人张某当日中午吃饭时喝了一些
酒，饭后驾车送孩子上学后，返程途
中车辆爆胎，本来还在庆幸遇见交
警前来帮忙，没想到酒后驾车行为
露了馅儿。经鉴定，张某血液中的
乙醇含量为190mg/100ml，涉嫌醉酒
驾驶机动车。目前，该案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近日，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阿勒腾席热镇文明东街与阿勒腾
席热路交叉口东侧 50 米处，一辆新
能源小汽车在绿灯亮起后仍然纹
丝不动，导致后方车辆堵塞，纷纷
绕道避让。伊金霍洛旗公安局反
恐和特巡警大队巡逻民警发现情
况后上前查看，发现驾驶人竟然在
车内睡着了。

随后，在民警打开车门的一瞬
间，浓烈的酒味儿从车里散发出来。
驾驶人被叫醒后，稀里糊涂地说自己
因为酒喝多了，才在车上睡觉。

得到该驾驶人如此“坦诚”的回
答后，巡逻民警将其移交至鄂尔多斯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伊金霍洛旗大
队。该大队民警到达现场后，对驾驶
人贺某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
显示为177mg/100ml，表明贺某已达
到醉酒状态。但此时，贺某又狡辩称
自己只是在车上睡觉，未曾驾驶过车
辆，至于车辆为何出现在路段中央他
自己也说不清楚。为此，民警调取了
路段监控，确定了贺某的酒驾行为。

证据面前，贺某终于承认自己
当日与朋友喝酒后驾车回家，途中等
信号灯期间睡着，并对自己的行为感
到懊悔不已。最终，经抽血检测，贺
某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186.95mg/
100ml，属于醉酒驾驶，贺某将面临法
律的严惩。

（亢丁禾 邱 瑢 王茹）

酒驾途中困意来袭
绿灯亮起浑然不觉

近日，包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青山区大队
接到报警：钢铁大街北侧公交车道附近发生一
起严重的交通事故，现场情况紧急。民警接警
后迅速赶赴事故现场，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倒
吸了一口凉气：两辆事故轿车车头完全变形，车
窗玻璃散落一地，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汽油味
和焦糊味。

据现场目击者回忆，事发时，杨某驾驶

着一辆小型轿车沿钢铁大街北侧公交车道由
东向西行驶。当时天色已晚，路口车流量很
大，行驶至钢铁大街与民族东路交叉口处时，
杨某未按规定车道行驶，并且违反了信号灯
通行。此时，由王某驾驶的自西向东行驶的
小型轿车正好驶来，两车在路口发生了猛烈
碰撞。巨大的冲击力使王某某驾驶的车辆滑
行了数十米，在路面上划出一道长长的痕迹，

轮胎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让目击者
心惊胆战。

经事故认定，当事人杨某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
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
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
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
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的规定，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机动车通过有交
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
定通行：（一）在划有导向车道的路口，按所需
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规定。据此，青山
区交管大队认定当事人杨某负此次事故的全
部责任，当事人王某某无责任。

（马小琴 李晶）

两车街头“硬碰硬”违章行驶担全责

爆胎求助遇交警
酒驾行为被查获6月1日14时47分，通辽市公安

局科尔沁公安分局交管大队大林中
队民辅警在省道 207 线 64 公里处巡
逻执法时，发现一辆无牌照四轮拖拉
机行驶轨迹异常，存在交通安全隐
患，执勤民警立即上前示意车辆靠边
停车接受检查。

民警靠近拖拉机的一瞬间，闻
到驾驶人李某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酒
味。在随后的交流过程中，李某言

语混乱、神情慌张，民警立即对其进
行 呼 气 式 酒 精 检 测 ，检 测 结 果 为
101mg/100ml，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
车。随后，民警通过警务系统查询
驾驶人身份信息，发现李某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机动
车。

经询问，李某说，当天在家中务
农后喝了几杯酒，自认为喝得不多，
便心存侥幸驾驶拖拉机上路，不想很

快便被交警发现。目前，案件已移交
执法办案中心进一步处理。

交警提示：拖拉机也属于机动车，
驾驶拖拉机同样需要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驾驶人需依法取得拖拉机驾驶证。
同时，酒后驾车的危害远比想象中更严
重，酒精会导致视力模糊、反应滞后，踩
刹车的速度比平时慢1.5秒，安全没有
侥幸可言。 （申丹安琪）

车辆无牌、酒精超标 驾驶人被抓现行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车
辆靠右行驶、各行其道是基本驾驶
准则，但在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驾
驶人为图一时方便，将车开到对向
车道逆向行驶，将安全意识抛诸脑
后。

5月9日晚，有网友向乌兰察布市
公安局交管支队丰镇市大队微信公众
号私信举报：5月8日晚，其在迎宾大
街路段处由东向西行驶时，看到一辆
红色大型半挂汽车逆行，周围车辆纷
纷紧急避让，场面十分惊险。

接到举报后，丰镇市交管大队
迅速启动调查程序，测速组民警通
过调取该路段道路监控录像，并结
合网友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细致
比对分析，快速锁定了违法车辆及
驾驶人。随后，测速组民警第一时
间与涉事驾驶人杨某取得联系。

面对确凿证据，杨某承认其确
实于 5 月 8 日 18 时 30 分驾驶重型半
挂牵引车，在迎宾大街路段逆向行
驶，当时只是图一时方便，没有考虑
违法后果。 最终，交管部门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九十条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的相关规定，对杨某做出罚款 200
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交警提示：无论是机动车还是
非机动车，因逆行引发交通事故，后
果都不堪设想。请广大交通参与者
不要“反其道而行”，切记安全出行
方能踏上温暖回家路。

（何华林 乔泊然）

车辆逆向行驶 交警严惩不贷

醉驾追尾反问前车：你停路中间干嘛？

酒精不仅会削弱驾驶人的判断
力与反应力，更是引发交通事故的

“致命推手”。近日，乌海市乌达区一
驾驶人醉驾追尾前车后，反而无理质
问前车，令人哭笑不得。

5 月 20 日，乌海市公安局交管
支队乌达大队接到群众报警：“我
在解放路等红灯时，后面一辆面包
车追尾了我的车。我下车查看时，
对方驾驶人一直在车里摇晃脑袋，
下车后竟然还反问我为什么要把车
停在路中间……。”接到报警后，民
警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勘查，发现
面包车驾驶人高某注意力涣散、意识
不清，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遂将其
带到乌达区人民医院进行血液酒精
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其血液中酒精含
量竟然高达315.18mg/100ml，属于醉
酒驾驶机动车。

在随后的询问中，高某告诉民

警，事故发生时酒喝得太多了，大脑
失去了意识，并不知道把车开到了哪
里，也没有看到前方的车辆，直到意
识到追尾了其他车辆，才逐渐反应过

来。最终，乌达交管大队认定高某在
此次交通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依法
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同时，高某还
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刘宇）

●

●

在面对交警询问时，无证司机谎
称有证逃避处罚的并不鲜见，可持证
司机却主动说自己无证驾驶，欲盖弥
彰之下，违法行为露出马脚。

近日，赤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
三大队执勤民警在松山区开展夜检

夜查行动，一辆白色普通客车驾驶
人王某在接受现场酒精检测时，数
值已达酒驾标准。当民警询问其驾
驶证情况时，王某谎称自己无证，企
图保住自己的驾驶证。然而，经系
统核查，王某持有 B2 驾驶证。后经

司法鉴定中心抽血鉴定，王某血液
中酒精含量高达 164.1mg/100ml，属
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拒绝酒驾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个
驾驶人必须坚守的红线，等待王某的
将是法律的严惩。 （刘莉 王岩）

有证谎称无证 欲盖弥彰现形

●


